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

2021年高中、高职自主招生推荐方案

根据2021年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市第一中学、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自主招生简章和常州市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自主招生简章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2021年高中、高职自主招生推荐方案》。

一、推荐原则

严格按照常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1年常州市高级中等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推荐。

二、推荐名额

1.普通高中

	招生学校
	校长实名推荐
	学校推荐
	总人数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1
	9
	10

	常州市第一中学
	
	9
	9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1
	9
	10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9
	9

	普通高中合计
	2
	36
	38


2.高等职业学校

	招生学校
	校长实名推荐
	学校推荐
	总人数

	常州市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
	6
	7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
	6
	7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1
	6
	7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
	4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4
	4

	高职合计
	3
	26
	29


三、组织机构

1.为确保推荐工作的有序高效，成立推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推荐工作的组织实施。

组长：潘卫平

副组长：周焕明、王沈华、冯海燕
组员：郭志坚、吴爱军、黎卫平、潘  芸、俞  靖
陈江华（七年级家长代表）、高佳萍（八年级家长代表）
2.为确保推荐工作的科学规范，成立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被推荐学生各项信息的采集、评估与上报工作。

组长：周焕明
组员：郭志坚、吴爱军、俞  靖
3.为确保推荐工作的公平公正，成立纪检小组，负责全程监督推荐工作的实施。

组长：潘卫平
组员：王沈华、冯海燕、陈江华（七年级家长代表）、高佳萍（八年级家长代表）
四、推荐流程

01.04月12日，成立高中、高职自主招生推荐工作组织机构。

02.04月13日，推荐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具体论证推荐方案。
03.04月14日，召开九年级班主任会议，传达、解读有关精神。

17:00前，学校公布推荐方案。

04.04月15日16:15，召开九年级部分学生家长会议，传达、解读有关精神。发放《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2021年常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愿表》（附件2）、《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2021年常州市高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志愿表》（附件3）。

05.04月16日07:30，各班班主任收齐学生的《自主招生志愿表》到教务处封存。学校根据学生自主报名情况和高中、高职自主招生方案要求，按照学生学业水平综合排名从高到低确定各高中校、高职校的学校推荐名单（高职校的排名不分专业）。学业水平参照九年级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成绩（20%）、九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30%）、九年级第二学期新课结束考试成绩（50%）进行综合排名。

06.04月19日16:30，召开推荐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核并确定各高中校、高职校的学校推荐名单。并按照校长实名推荐名额1:2的比例，根据相应的学业水平综合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校长实名推荐名额的入围名单。

07.04月20日17:30，召开获得学校推荐资格的学生会议，指导同学根据《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综合素质评定办法》（附件1）填写《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综合素质评定自主申报表》（附件4），指导填写各校的自主招生报名表。

08.04月21日9:00，对自主报名学生进行综合考评（学业水平占80%，综合素质占20%），按照综合排名从高到低确定各校的学校推荐名单。

09.04月23日10：00前，除入围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以外的其它获推荐资格的学生上交各校的自主招生报名表，同时上交其它申请材料（再交两张2寸免冠照片背后写上学校、班级、姓名，其它材料根据所报学校要求上交）。

10.04月25日12：10，对所有获推荐资格的学生进行同班同学和任课老师的民意测评。 

11.04月26日13：00前，入围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上交各校的自主招生报名表（照片贴好），同时上交其它申请材料（再交两张2寸免冠照片背后写上学校、班级、姓名，其它材料根据所报学校要求上交）。同时上交《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综合素质评定自主申报表》（附件4），以及获奖证书和聘书的原件或加盖学校公章的教育局文件复印件。4月26日16：30，领导小组对校长实名推荐的入围名单进行综合考评排名（学业水平的排名占80%，综合素质的排名占20%），最终确定各高中、高职的校长实名推荐名单。

12.04月26日17：30，公示校长实名推荐名单和学校推荐名单，如有测评满意率不足90%、上报材料有弄虚作假、公示期间反映有重大问题的等其中任一情况，学校将取消该同学的推荐资格，并从未进入公示名单中的学生按照综合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替补。

13.04月29日，向招生学校递交相关推荐材料。

14.各高中、高职校初中校长实名推荐以及初中学校推荐没有完成的名额，可从学生自荐中产生，学生自荐方式和要求可以登录相应学校的校园网站查询。各校学科综合能力测试安排见各招生校网站。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校长室享有相关条款的解释权。

2021.04.12
附：

常州市2021年中考自主招生简章链接一览表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http://www.scz.czedu.cn/html/article4922463.html 

常州市第一中学：    http://www.yz.czedu.cn/html/article4922495.html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http://www.bjgz.czedu.cn/html/article4922497.html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http://www.bngz.xbedu.net/html/article4922484.html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http://www.czlsgz.com/zzzs/2021zzjz.pdf
常州市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http://www.czlgj.com/wygkcn_ShowArticle.asp?EC_ArticleID=30392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http://zs.js-cj.com:8888/zszc/show-481.html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http://czgzx.wjedu.net/static/xyxwecc9f7/20210412/2422162.jhtml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http://www.czjsy.com/html/subsite/zsw/article.php?id=29655
附件1：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综合素质评定办法
根据常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1年常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各高中校、高职校自主招生简章，为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特制定本综合素质评定办法。

一、综合荣誉类（由现任班主任查实认定）

在我校就读期间（获奖日期为2018.09——2021.04）有学校推荐获得个人荣誉的。

1. 校级三好学生0.5分/次，校级优秀班团干部0.4分/次，校级单项积极分子0.3分/次，（不同学期可以累计）

2. 省级三好学生4分/次，省级四好少年3分/次，市级三好学生3分/次，市级优秀学生干部3分/次，市级四好少年2分/次，其他市级单项荣誉2分/次，区级单项荣誉2分/次。省市区级综合荣誉只计得分最高的一次，不累计得分。

二、管理服务类（由现任班主任查实认定）

学生会任期满2年，且测评满意度达90%以上的，正副主席加2分，部长加1分。（每个部门最多2人）；

任班级职务满1年，且测评满意度达90%以上的，任正副班长、团支部书记（每班最多3人）加1分，主要班委及考试学科科代表（每班最多15人，）加0.5分。以上所有管理服务类取最高分，不累计得分。

三、竞赛获奖类（由辅导老师查实认定）

在我校就读期间（获奖日期为2018.09——2021.04）由学校组织的参加市级及以上获奖且在当年学校学生获奖统计中有认定的。

1. 科技获奖类
	级别
	金钥匙科技知识竞赛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青少年机器人大赛

	省一等奖
	1
	2
	2

	省二等奖
	0.5
	1.5
	1.5

	省三等奖
	
	1
	1

	市一等奖
	
	1
	1

	市二等奖
	
	0.5
	0.5

	市三等奖
	
	0.2
	0.2

	备注
	市级奖项不加分
	科幻绘画类、现场展评类同级别奖项减半。同一年比赛以最高得分计算。
	同一年比赛以最高得分计算。


如有新增科技比赛可酌情参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类获奖加分规则解释权归校长室。
2.体育类获奖
	项目
	比赛名称
	第一
	第二
	第三

	田
径
	常州市中学生田径比赛（大市）单项
	3
	2
	1

	
	常州市“育苗杯”田径比赛单项
	2
	1.5
	1

	健
美
操
	常州市中小学生健美操比赛单人
	2
	1.5
	1

	
	常州市中小学生健美操比赛双人
	1
	0.5
	0.2

	
	常州市中小学生健美操比赛六人
	0.5
	0.3
	0.2

	
	常州市中小学生健美操比赛啦啦操
	0.5
	0.3
	0.1

	排球
	常州市中学生排球比赛
	2
	1.5
	1

	篮球
	常州市中学生篮球比赛（市级）
	3
	2
	1


田径、篮球、排球、健美操同一赛季应分别取最高级别的比赛加分。如有新增加的体育类比赛由体育组参考以上加分规则酌情加分。
3. 艺术类获奖
	级  别
	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
	1.“生命之水”主题比赛
2.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科普剧汇演
	其他比赛

	省级一等奖
	1.5
	1.5
	1.5
	1.2

	省级二等奖
	1.2
	1.2
	1.2
	1

	省级三等奖
	1
	1
	1
	0.8

	市级一等奖
	1
	1
	1
	0.8

	市级二等奖
	0.6
	0.6
	0.6
	0.5

	市级三等奖
	0.3
	0.3
	0.3
	0.1


其他比赛是指2017年4月前已知的其它竞赛，如有新增加的艺术类比赛由艺术组参考以上加分规则酌情加分。
4. 文化类获奖

	比赛项目
	省一等奖
	省二等奖
	省三等奖
	市一等奖
	市二等奖
	市三等奖

	语文竞赛类
	2
	1.5
	1
	1.5
	1
	0.5

	数学文化节
	2
	1.5
	1
	
	
	

	中学生（初中）英语口语比赛
	2
	1.5
	1
	1.5
	1
	0.5


语文竞赛类包括常州市初一“美文阅读”比赛、常州市中学生传统诗词比赛、常州市中小学生作文比赛、“苏教国际杯”江苏省中学生作文大赛、常州市中小学生“好书伴我成长”读书征文活动、“我们的节日——春节”征文比赛。

以上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分别取初中阶段最高奖项的那一次加分。

本《评定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领导小组。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

2021年04月12日

附件2：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

2021年常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愿表

根据2021年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市第一中学、常州北郊高级中学、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自主招生简章要求，采用个人自愿和学校推荐相结合的报名方式。

获学校推荐资格的学生名单将充分考虑学生个人意愿，每位学生只能填报一所学校作为学校推荐的志愿，一旦签名上交后不得更改。

各高中“创新实验班”推荐人数

	招生学校
	校长实名推荐
	学校推荐
	总人数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1
	9
	10

	常州市第一中学
	
	9
	9

	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
	1
	9
	10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9
	9

	普通高中合计
	2
	36
	38


二、学生个人志愿

2021年常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愿表
	班级
	九（   ）班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个人志愿
	

	学生签名
	              日期：

	家长签名
	              日期：

	班主任

推荐意见
	              日期：


此表请九年级班主任于04月19日（周一）上午07:30前收齐交教务处，过期作自动放弃处理。

附件3：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

2021年常州市高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志愿表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江苏省武进职业教育中心、常州市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技能拔尖人才实验班”自主招生简章要求，采用个人自愿和学校推荐相结合的报名方式。

获学校推荐资格的学生名单将充分考虑学生个人意愿，每位学生只能填报一所学校作为学校推荐的志愿，一旦签名上交后不得更改。

各高职校“技能拔尖人才实验班”推荐人数

	招生学校
	校长实名推荐
	学校推荐
	总人数

	常州市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
	6
	7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
	6
	7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1
	6
	7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4
	4

	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4
	4

	高职合计
	3
	26
	29


学生个人志愿

	班级
	九（   ）班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填报志愿
	

	填报专业
	

	学生签名
	              日期：

	家长签名
	              日期：

	班主任

推荐意见
	              日期：


此表请九年级班主任于04月19日（周一）上午07:30前收齐交教务处，过期作自动放弃处理。

附件4：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综合素质评定

自主申报表

	班级
	九（   ）班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类别
	获奖名称及等级
	加分
	认定教师

	综合荣誉类
	
	
	

	
	
	
	

	
	
	
	

	管理服务类
	
	
	

	
	
	
	

	
	
	
	

	竞

赛

获

奖

类


	科技类
	
	
	

	
	
	
	
	

	
	
	
	
	

	
	体育类
	
	
	

	
	
	
	
	

	
	
	
	
	

	
	艺术类
	
	
	

	
	
	
	
	

	
	
	
	
	

	
	文化类
	
	
	

	
	
	
	
	

	
	
	
	
	

	
	其他
	
	
	

	
	
	
	
	

	
	
	
	
	

	综合评定意见
	


备注：

（1）填写的所有栏目要提供获奖证书和聘书的原件或加盖学校公章的教育局文件复印件。

（2）复印件统一采用A4大小。04月22日（周四）上午08:30前直接交教务处，过期作自动弃权处理。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班主任签名：                                        日期：

